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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文件
宝环保〔2026〕3 号 签发人: 郑 恺

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6 年度宝山

区生态环境行政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执法大队：

根据《2026 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要点》和《2026

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行政检查工作计划》，结合本区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和日常管理需要，我局制定了《2026 年度宝山区

生态环境行政检查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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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2026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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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度宝山区生态环境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序号 执法领域 主要任务项 检查内容 责任部门

1
大气环境

领域

1.VOCs、锅炉、ODS、储油库、

自备加油站等执法检查；

2.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重型柴油车等移动源的执法

检查；

3.重污染天气应对及秋冬季

大气质量保障

1.以降低 PM2.5 浓度为主线，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深度治理，组织开展 VOCs、锅炉、

ODS、储油库、自备加油站等大气检查行动，严厉查处偷排偷放、超标及不正常

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等违法行为；

2.加强对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重型柴油车等移动源的检查，重点检查不正

常使用污染控制装置、不正常添加尿素、不正常运行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擅自改

装污染控制装置、擅自篡改 OBD、冒黑烟等问题；

3.结合本市空气质量保障任务，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及秋冬季大气质量保障行

动，重点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相关措施落实情况。

执法大队、综合计

划科

2
水与海洋

环境领域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管；

2.重点纳管企业、涉一类水污

染物企业、入河及入海排污

口、污水处理厂、港口码头、

医疗机构等执法检查

1.强化和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管，对本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风险企业、施

工项目、水产养殖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检查；

2.统筹开展重点纳管企业、涉一类水污染物企业、入河及入海排污口、污水处理

厂、港口码头、医疗机构等检查工作，重点核查废水治理设施运行、水污染物达

标排放、水在线设施安装运维、排污许可相关管理等方面执行情况。

执法大队、水与自

然生态科

3
土壤及地

下水领域

1.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执

法检查；

2.地下水环境执法检查；

3.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地块从业单位执法检查。

1.严格落实《上海市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

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行政检查，重点检查有毒有害物质地下储罐信息

报送、隐患排查治理、自行监测方案制定及实施等内容；

2.组织开展地下水环境检查工作，重点核查化学品生产企业、生活垃圾填埋场、

危险废物处置场、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加油站等防渗漏措施落实、地

下水监测等情况；

3.结合管理部门线索移送，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块从业单位开展检查，

严厉打击未按照技术规范开展调查、评估、修复或在从业中弄虚作假等问题。

执法大队、土壤与

固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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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执法领域 主要任务项 检查内容 责任部门

4
固体废物

领域

1.一般固体废物执法检查；

2.危险废物执法检查。

1.根据长江经济带“清废行动”、排查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和严厉打击非法倾

倒处置固体废物违法行为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固体废物领域检查行动。加强对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固体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的检查，持续打击非法跨

区域转移固体废物违法行为；

2.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打击危险废物违法犯罪工作要求，对危险废物产生、贮存、

利用、处置单位开展深入检查，强化与公安机关行刑衔接。

执法大队、土壤与

固废科

5

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

可综合检

查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一证

式”综合执法检查

严格落实《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及本市工作要求，结合固定污染源分

类监管，统筹实施排污许可“一证式”综合检查。其中，对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

固定污染源开展清单式检查，重点核查许可内容相符性，以及按证排污、自行监

测、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情况。对已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污染源和其他固定污

染源实施检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无证排污、应登记未登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

符等问题。

执法大队、行政许

可科

6
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

执法检查

严格落实《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由建设项目审批

部门协同联动执法机构，通过随机抽查方法，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建设项目（包含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开展事中事后行政检查，严厉打击建设项目未批先建、

未验先投等违法行为。

执法大队、行政许

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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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执法领域 主要任务项 检查内容 责任部门

7 监测领域

1.扬尘在线监测等执法检查

2.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执

法检查

1.贯彻落实《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要求，依托“三监联动”机制，对管理、监测

部门移送的监督监测超标报告、自动监控超标数据认定报告、异常数据分析报告、

比对监测不合格报告、未按规定安装联网视频监控等涉嫌环境违法的问题线索，

开展调查及问题查处。结合监测部门扬尘在线监测异常数据线索提示，对在建工

程工地、堆场码头、混凝土搅拌站等扬尘源和在线监测设备运维商开展检查，加

大对扬尘超标行为的执法力度。

2.落实国家和本市“三打”工作部署，会同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对生态环境监

测技术服务机构（含独立实验室）、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维护维修站开展联合

检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行为。

执法大队、监测站、

法制宣传科

8
自然生态

保护领域

1.“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

监督；

2.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执法检

查

1.持续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重点检查生态保护红线及自然保护

地内开发建设、污染物排放、生态破坏等违法违规问题。

2.强化微生物领域安全检查，重点关注湿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微生物

菌剂使用及环境安全评价，对三级、四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三废”处理处置情

况进行检查。

执法大队、水与自

然生态科、监测站

9
核与辐射

领域
辐射安全许可证执法检查

按照《上海市核技术利用分类分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评估体系，实施差异

化监督检查，开展辐射安全许可证（含核技术利用单位）等检查工作。按照放射

性污染防治管理相关规定，重点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法规执行情况。

执法大队、应急信

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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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执法领域 主要任务项 检查内容 责任部门

10
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

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环境领

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执法检

查

落实《宝山区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

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及治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备案、应急装备及物资储备、应急培训、信息公开等工作要求落实情况开展检

查，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发现问题，切实减少重大敏感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执法大队、应急信

访科

11

群众身边

“关键小

事”

信访调处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结合《上海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要求，通过投诉举报、环境监测等线索推送，对餐饮油烟、异味、噪声等领

域开展行政检查。对重复信访及 12345 热线重复投诉件开展重点检查，着力推动

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生态环境问题。

执法大队、应急信

访科、监测站

12

碳排放及

新化学物

质领域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质

量执法检查

落实生态环境部和本市碳市场管理相关要求，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

和上海碳市场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开展碳市场数据质量行政检查。做好新化学物

质领域检查工作，严格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工作要求，重点开

展新化学物质跟踪控制检查工作。

执法大队、综合计

划科、土壤与固废

科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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